附件1
天津市审计局审计（调查）项目审核、复核意见书

审计项目名称：

	审计组组长审核内容
	审计组所在业务部门复核内容

	1
	具体审计目标是否实现；
	
	1
	审计目标是否实现；
	

	2
	审计措施是否有效执行；
	
	
	
	

	
	
	
	2
	审计实施方案确定的审计事项是否完成；
	

	3
	审计实施方案确定的每一个审计事项是否完成，是否全部编制审计工作底稿，各项要素是否填写齐全； 
	
	3
	审计发现的重要问题是否在审计报告中反映；
	

	4
	事实是否清楚；
	
	
	
	

	5
	得出的审计结论及其依据的相关规定和标准是否适当；
	
	4
	事实是否清楚、数据是否正确；
	

	6
	审计证据是否适当、充分；数据是否正确；
	
	
	
	

	7
	审计证据是否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获取；
	
	5
	审计证据是否适当、充分；
	

	8
	审计证据是否由提供者签名或盖章；
	
	6
	审计评价、定性、处理处罚和移送处理意见是否恰当，适用法律法规和标准是否适当；
	

	9
	审计事项比较复杂或者取得的审计证据数量较大的，是否对审计证据进行汇总分析，编制审计取证单，并由证据提供者签名或者盖章；
	
	7
	被审计单位、被调查单位、被审计人员或者有关责任人员提出的合理意见是否采纳；
	

	10
	使用外部工作结果作为审计证据的，是否对其相关性、可靠性进行判断；
	
	8
	需要复核的其他事项。
	

	11
	需要审核的其他事项。
	
	
	
	

	
	审计发现的重要问题未在审计报告中反映的情况及原因：



	审计组长审核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审计组所在业务部门负责人

复核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注：以上内容根据审计署8号令确定，审核、复核后请在每项后的空格中挑勾并在相应意见栏中签署意见
	附件2
	
	
	
	
	
	
	
	
	
	
	
	
	
	
	
	

	天津市审计（调查）项目审理汇总单

	审计项目名称：
	审计组长：

	序号
	审计事项
	审计结果
	对应审计工作底稿
索引号
	审计工作底稿编制人员
	审计人员
	对应审计文书所列事项序号
	审计
组长
审核
意见
	审计
组所
在业
务部
门负
责人
复核
意见
	法规
处审
理人员
审理
意见
	法规
处负
责人
审理
意见
	写入“审计结果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法规处建议

	
	
	审计结论
	引用法规
依据
	
	
	
	审计报告（专项审计调查报告）
	审计决定书
	审计移送处理书
	审计处罚决定书
	专项审计调查审计建议整改落实函
	其他
	
	
	
	
	

	1
	　
	　
	　
	　
	　
	　
	　
	　
	　
	　
	　
	　
	　
	　
	　
	　
	　

	2
	　
	　
	　
	　
	　
	　
	　
	　
	　
	　
	　
	　
	　
	
	　
	
	　

	3
	　
	　
	　
	　
	　
	　
	　
	　
	　
	　
	　
	　
	　
	
	　
	
	　

	4
	　
	　
	　
	　
	　
	　
	　
	　
	　
	　
	　
	　
	　
	
	　
	
	　

	5
	　
	　
	　
	　
	　
	　
	　
	　
	　
	　
	　
	　
	　
	
	　
	
	　

	6
	　
	　
	　
	　
	　
	　
	　
	　
	　
	　
	　
	　
	　
	
	　
	
	　

	7
	　
	　
	　
	　
	　
	　
	　
	　
	　
	　
	　
	　
	　
	
	　
	
	　

	8
	　
	　
	　
	　
	　
	　
	　
	　
	　
	　
	　
	　
	　
	
	　
	
	　

	9
	　
	　
	　
	　
	　
	　
	　
	　
	　
	　
	　
	　
	　
	
	　
	
	　

	10
	　
	　
	　
	　
	　
	　
	　
	　
	　
	　
	　
	　
	　
	
	　
	
	　

	审理人员：
	
	审理起止日期：
	
	
	
	
	
	
	
	
	
	
	
	

	备注：审计事项、审计结论、引用法规依据、对应审计工作底稿索引号、审计工作底稿编制人员、审计人员、审计组长审核意见栏内容，由审计事项结果单自动生成系统生成，对应审计文书所列事项序号栏由审计组长填写，写入“审计结果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法规处建议栏由审理人员填写。

	

	


附件3
天津市审计局审计（调查）项目审理意见书

审计项目名称：
	法规处审理内容

	1
	审计实施方案确定的审计事项是否实施审计，并且编制审计工作底稿，取得相关审计证据；
	　

	2
	审计工作底稿中记录的审计发现的重要问题是否在审计报告中反映；
	　

	3
	审计报告反映的问题主要事实表述是否清楚、相关证据是否适当、充分；
	　

	4
	适用法律法规和标准是否适当；
	　

	5
	审计评价、定性、处理处罚和移送处理意见是否恰当；
	　

	6
	审计程序是否符合规定；
	　

	7
	依法应当作出处理处罚决定的，是否出具审计决定书、审计移送处理书；
	　

	8
	需要审理的其他事项。
	　

	审计工作底稿中记录的审计发现的重要问题未在审计报告中反映内容：

	拟写入审计结果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建议：

	法规处审理人员审理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法规处负责人审理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注：以上内容根据审计署8号令及局审理办法确定，审理后请在每项后的空格中挑勾并在相应意见栏中签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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